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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（一）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符合《公司

法》、《证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。 

（二）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5年 3月 13日以书面形式和电子

邮件等方式，向公司各位董事，发出召开公司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。 

（三）2025年 3月 1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此次会议。 

（四）会议应出席董事 8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8人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经与会董事认真审阅，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： 

1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,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一届

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。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钱学仁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

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，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

任期届满之日止。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本议案已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，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2、以 8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,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

员会委员的议案》。公司董事会同意钱学仁先生成为公司独立董事后，将同时担

任公司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、战略委员会委员、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，任期与公

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。 

3、以 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,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北京市时代九

和律师事务所为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的议案》。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北京市时代九

和律师事务所为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，为公司提供法律咨询、见证、制作起草审

查法律文件等各项服务，服务期限一年，法律顾问费 20万元。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

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4、以 8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,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召开 2025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25年 4月 8日召开 2025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大会。 

具体内容详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上的公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3月 18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：钱学仁先生简历 

钱学仁：男，生于 1966 年，中国国籍，无党派，博士，东北林业大学教授

（二级），博士生导师，学术名师。1989年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林产化工专业，

获工学学士学位，1992 年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林产化学加工工程学科，获工学

硕士学位，同年留校工作。1998 年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木材学学科，获工学博

士学位。2003年 11 月至 2004年 10月期间，受国家公派在加拿大新布朗斯维克

大学作访问教授和博士后研究工作。现兼任中国造纸学会理事、黑龙江省造纸学

会常务理事兼学术工作组组长、黑龙江省轻工业科学技术协会常务理事、中国造

纸杂志社编委、《生物质化学工程》编委、《造纸科学与技术》编委、

《Paper and Biomaterials》编委、中国造纸学会特种纸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

会委员、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、广西清洁化制

浆造纸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、植物纤维功能材料国家创新联盟

副理事长等职。 

 

 


